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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
中介未如期售房，不退还产证

吕女士称，她委托仁丰房产独家

销售一套“ 到手价”280万元的房子，

期限为3个月，仁丰房产则支付定金1

万元。但是，3个月后，这套房子还是

未能销售掉，此时，她要求退还房产

证，仁丰房产则要求退还那1 万元定

金后才能退房产证，否则就要求将独

家销售代理权延长两个月。

7月1 8日，记者来到该仁丰房产

中介门店时，吕女士提供了一纸《 房

地产限时责任包售协议》（ 以下简称

《 协议》），《 协议》 于今年4月1 5日

所签，《 协议》 第二条约定“ 到手价

280万元整”，“ 甲方（ 即吕女士方，记

者注，下同）同意高于到手价格部分

作为乙方（ 仁丰房产中介，记者注，下

同）佣金”。

《 协议》第三条还明确，“ 签订本

协议当天乙方支付甲方代理销售定金

人民币1 万元整，此款项若在代理期

内未完成代理销售，则归甲方所有；若

在代理期间甲方单方面终止合同，要

按定金金额退一赔一给乙方”，“ 甲方

同意在签订本协议当日将产证原件交

于乙方保管直到成交，若未成交乙方

于合同终止日返还给甲方”。

对于合同的履行期限，《 协议》第

五条一方面称“ 委托期限自本合同签

订之日起直至委托事项完成时止”，

但另一方面又称，“ 乙方作为甲方的

独家代理委托的代理人，委托期限自

双方签署本合同之日起3个月止”。

中介：
责任不在自己，再延长两个月

采访中，吕女士坚持认为，按照

《 协议》约定，由于独家委托3个月时

间内，仁丰房产中介没有将房子以

280万元“ 到手价”卖掉，就应该退还

房产证，且不能要回1 万元定金。而仁

丰房产有关负责人王女士则透露了

一则“ 幕后故事”。

原来，吕女士在独家委托仁丰房

产代理销售其“ 到手价”280万元房

子前，已通过该中介买进一套房子，

而那套房子，她在与仁丰房产及上家

签订居间协议后，发觉若继续用自己

名字交易，就会因“ 第二套”而增加

一些费用，于是提出改由其女儿名义

继续交易。

仁丰房产虽然可以坚持按原来

居间协议所约定的名字继续交易，但

考虑到吕女士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是

“ 友情操作”，让吕女士女儿按居间

协议约定继续交易，并顺利办妥过户

手续。

王女士还称，在独家代理吕女士

销售这套“ 到手价”280万元房子时，

曾有顾客出过278万价格，并愿意付

现金交易，因吕女士觉得没有达到

280万元而未继续交易，王女士认为，

相应房子在3个月内未能成交，责任

不在自己。

采访过程中，吕女士方面还透

露，仁丰房产独家销售中，这套“ 到手

价”280万元的房子，“ 挂牌价”为288

万元。王女士现场确认了这一说法，

并希望吕女士再给其两个月时间独

家代理销售。

仁丰房产被指不按约退还产证
律师：卖房未成情况下，中介应该退还

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赵星海律

师认为，虽然，顾客在买房过程中，为

减少交易成本，中介提供过“ 友情操

作”，但是，从目前证据来看，吕女士

买房与卖房，是一个相对独立行为，

其前述“ 友情操作”不能作为后续

要求顾客“ 友情操作”之充分必要

条件。

中介由于在后续《 协议》约定3

个月内未成成功使顾客房子销售出

去，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不但已付1万

元定金要不回，原来代为保管的顾客

家房产证，也应该约《 协议》约定予

以归还。同时，根据有关房产中介无

权扣押顾客房产证之规定，中介也应

该向顾客退还其房产证。

赵星海律师同时指出，虽然顾客

所中介所签《 协议》是一个限时性质

的包售协议，但根据有关规定，作为

中介房，其所收佣金仍不能高于总房

价2%，因此，即使后续交易成功进行，

但如果交易价格为288万元，按《 协

议》规定，超出280万元部分由中介以

佣金名义收取的话，中介如此操作仍

涉嫌违规。

赵星海律师提醒，二手房市场有

上行情况，也有下行情况，中介公司

与顾客签订独家代理销售协议时，要

充分预判市场上行和下行后中的经

营风险。

《 消条》即将修订
多方征集市民意见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记者昨日

获悉，上海市人大已启动《 上海市消

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简称《 消条》）

修订程序，并将于年内正式颁布，修

订前，市民可以通过@上海市消保委

新浪微博等方式提供建议。

新问题层出不穷
近年来，网络购物、预付性消费

等新的消费方式快速增长，与之相关

的消费投诉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业内

人士认为，要处理好消费领域出现的

诸多投诉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上作

出更加明确的规定，从而为消费争议

纠纷的解决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

此次上海《 消条》的修订，定位

为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基本规定，

对《 消法》中没有规定或者规定比较

原则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创新，

力求体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制度的地域特色和地方特点。

多种方式提建议
在新《 消条》正式提交人大审议

之前，为推动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提

升社会各界对《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 修订工作的知晓度和参与

度，市人大财经委会同市消保委，依托

上海人大公众网（ www.spcsc.sh.cn）、

上海31 5官网(www.31 5.sh.cn)、东方网

(www.eas t day.com)三大网络平台于7月

1 8日起推出“ 您对《 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条例》修订有何期盼？”大讨论

活动，网友可点击三家网站主页上的

相关链接登录大讨论专题页面，以文

字、图片等方式发表观点。

与此同时，上海市消保委官方微

博、东方网官方微博、东方网官方微

信也将开展互动讨论，征集大家对

《 消条》修订的意见和建议，消费者

可以@东方网新浪微博、@上海市消

保委新浪微博参与讨论，市消保委将

对相关内容进行及时的跟踪和梳理。

日前，市民吕女士向青年报“ 老罗帮你忙”互动维权栏目投诉称，上海仁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仁丰房产”）不按协议退还其房产证。

7月18日，记者现场采访得知，吕女士系通过仁丰房产先买房再卖房，但在限期内卖房未成，仁丰房
产却不愿意退还房产证。律师认为，卖房未成情况下，中介应该退还房产证。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摄影报道

[律师点评]

中介应该向顾客退还房产证

TATA木门
赔偿6000元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青年报日

前报道市民徐女士与TATA木门间纠

纷后，TATA木门已同意赔偿6000元并

于20—30天内更换新门。此前，徐女

士定制31 73元/扇TATA木门，TATA木

门送货上门时，一扇门出现裂缝，

TATA木门方面当时同意更换新门，送

上门后，也称1 00%新门。但是，顾客通

过一个记号当场识别该新门为原来

换下来的旧门。

事发后，TATA木门表示最多只

愿赔3000元。律师认为，TATA木门方

面如此做法“ 非常非常不诚信”，涉

嫌欺诈，应该“ 退一赔三”，即赔款

9000元。

回音壁

吕女士和女儿前往仁丰房产“ 讨说法”。


